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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三夫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暨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北京

三夫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夫户外”或“公司”）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 2025年 12月 2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公司拟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雍和支行申请授信额度 3,000

万元，授信期限 1年，年化利率为不高于 2.40%。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

恒先生及其配偶就前述授信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雍和支行提

供个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该担保不向公司收取任何担保费用，也不需要公司提

供反担保。公司授权总经理张恒先生代表公司签署与本次授信相关的所有合同、

协议及文件。协议具体内容以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雍和支

行签订的最终协议为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实际控制人

张恒先生为公司的关联方，因此本次提供担保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董事

张恒先生已回避表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十六次会议已审议

通过本次担保暨关联交易事项。本次担保暨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

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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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恒，中国国籍，住所：北京市朝阳区，现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截至目

前，张恒直接持有公司 40,450,475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4.46%，系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为公司关联自然人。张恒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范围：借款人向借款银行申请的本金及其相应的利息、罚息、违约

金、应付费用等。

3、担保金额及期限：3,000万元；自债务人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目前担保协议尚未签署，担保协议的具体内容由公司、张恒先生与银行共同

协议确定。

四、交易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恒先生无偿为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

供担保事项，体现了对公司发展的支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

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五、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25 年初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张恒先生已批准各类关

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30,100.00 万元，实际已发生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13,900.00万元（不含本次关联交易）。

六、审议程序

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十六次会议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关

联担保事项。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为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经审核，董事会认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事项，

有利于降低资金使用成本，保持财务状况稳定，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未损害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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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因此，同意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

度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事项。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

供关联担保事项已获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董事会审议通过，该事项行了必要

的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为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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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三夫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事项的核

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韩晓坤 李 旭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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